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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96 证券简称：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：2025-021

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 被担保人名称：

1、广西百色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色丰林”）；

2、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丰林人造板”）；

3、丰林亚创（惠州）人造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惠州丰林”）；

以上被担保人均为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子公

司，不涉及关联交易。

●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

1、本次公司为百色丰林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,500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

日，公司已实际为百色丰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,500.00 万元；

2、本次公司为丰林人造板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,500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

露日，公司已实际为丰林人造板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4,500.00 万元；

3、本次公司为惠州丰林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,000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

日，公司已实际为惠州丰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,000.00 万元。

●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；

●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

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，公司于 2025年 7月 23日与中信银



2

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中信银行南宁分行”）签订 3项《最高额

保证合同》，对于百色丰林、丰林人造板、惠州丰林在 2025年 7月 23日至 2026

年 5月 23 日期间与中信银行南宁分行在合同项下债权分别提供人民币 4,500 万

元、4,500 万元和 2,000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

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。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

公司于 2025 年 4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2025 年 5月

23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

度的议案》。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要，提高向银行贷款的效率，保障公

司日常运营和持续发展，根据授信银行（或其他金融机构）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《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的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合并报表范

围内子公司、孙公司的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（包括但不限于履约担保、业务担保、

产品质量担保等）向银行、金融机构等提供担保，授权公司 2025年度可新增对

外担保最高限额人民币 6亿元（包括公司向子、孙公司提供担保，子、孙公司间

互相提供担保），其中为负债率 70%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人民币 1亿元的担保

额度，为负债率 70%以下的控股子公司、孙公司提供人民币 5亿元的担保额度，

该额度在授权时间内可循环使用（若新增担保在年内解除，则该笔担保额度可重

复使用），如原有担保到期需展期，该次担保需重新计算额度。

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上述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，无需另行召开

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资产负债率为 70%

以下的子公司

资产负债率为 70%

以上的子公司

本次担保前已使用的 2025年度担保额度 0 0

本次担保使用的 2025年度担保额度 11,000 0

本次担保后剩余 2025年度担保额度 39,000 10,000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广西百色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

1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100074513551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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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成立日期：2003年 4月 8日

3、注册地址：广西百色市六塘镇

4、主要办公地点：广西百色市六塘镇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安超

6、注册资本：27,000万元

7、经营范围：人造板、林产制品的生产、销售；人造板设备的维修及零备

件的生产和经营；人造林的开发和种植；普通货物装卸搬运；房屋租赁。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

8、主要财务指标：

单位：元

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3月 31日
资产总额 651,573,456.10 535,795,657.70
负债总额 244,421,107.10 124,863,372.31
资产净额 407,152,349.00 410,932,285.39

2024年 1-12月 2025年 1-3月
营业收入 407,469,010.18 61,545,696.98
净利润 26,089,479.50 3,741,280.57

2024年末/2024年 1-12月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计，

2025年 3月 31日/2025年 1-3月数据未经审计。

9、与上市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持有百色丰林 100%的股权，百色丰林为公司

的全资子公司。

（二）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

1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50100667041687A

2、成立日期：2007年 11月 14日

3、注册地址：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明阳大道 26号

4、主要办公地点：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明阳大道 26号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刘明

6、注册资本：36,065.64万元

7、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木材加工；木材收购；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；

人造板制造；人造板销售；电气设备修理；树木种植经营；住房租赁；技术服务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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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生物

基材料技术研发；工业设计服务；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

试验发展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轻质建筑材料制造；轻质建筑材料销售；生物

基材料销售；合成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

工产品）；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工业酶制剂研发；新型建筑材

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涂料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

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

8、主要财务指标：

单位：元

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3月 31日
资产总额 470,348,754.37 539,363,476.60
负债总额 113,448,479.79 182,544,490.88
资产净额 356,900,274.58 356,818,985.72

2024年 1-12月 2025年 1-3月
营业收入 257,526,916.36 39,300,747.50
净利润 -9,214,757.31 -100,898.83

2024年末/2024年 1-12月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计，

2025年 3月 31日/2025年 1-3月数据未经审计。

9、与上市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持有丰林人造板 100%的股权，丰林人造板为

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

（三）丰林亚创（惠州）人造板有限公司

1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300758336122E

2、成立时间：2004年 2月 24日

3、注册地址：惠州市惠城区横沥镇横沥大道

4、主要办公地点：惠州市惠城区横沥镇横沥大道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张文治

6、注册资本：12,215.617万元



5

7、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刨花板及其相关深加工产品包括家具、贴面板等。

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

8、主要财务指标：

单位：元

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3月 31日
资产总额 280,001,741.20 272,725,698.46
负债总额 120,672,470.39 120,836,107.66
资产净额 159,329,270.81 151,889,590.80

2024年 1-12月 2025年 1-3月
营业收入 207,925,968.22 27,717,339.06
净利润 -21,824,195.67 -7,450,043.49

2024年末/2024年 1-12月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计，

2025年 3月 31日/2025年 1-3月数据未经审计。

9、与上市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持有惠州丰林 100%的股权，惠州丰林为公司

的全资子公司。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公司本次与中信银行南宁分行签署的 3份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除债务人、担

保债权最高限额约定不同外，主要内容基本一致：

担保方式：公司作为保证人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

债权确定期间：2025年 7月 23日-2026年 5月 23日（担保人为债权人与债

务人在此期间内发生的各类融资业务产生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）。

保证期间：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，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

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

单独计算。

3份担保协议最高限额合计：人民币 11,000万元。公司为百色丰林、丰林人

造板、惠州丰林提供的担保最高限额分别为人民币 4,500万元、4,500万元、2,000

万元。

担保范围：公司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、迟延履行金、为实现债权的费

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、评估费、过户费、保全费、

公告费、公证认证费、翻译费、执行费、保全保险费等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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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形式：不涉及

反担保情况及形式：无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是为满足上述被担保人日常生产经营需求，有利于

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被担保人经营状况稳定，

资信状况良好，担保风险可控。公司本次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董事会认为，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已获股东大会批准的 2025年度对

外担保额度内，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经营状况良好，担保风险可控，符

合公司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正

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（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

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）为人民币 8.25亿元（包括公司向子、

孙公司提供担保，子、孙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），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

的比例为 31.57%；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8.25亿元，占公司

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.57%。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

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，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7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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